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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法官激励因素与激励效果的实证研究
———以S省部分基层法官为例

宁静波

摘要:员额制改革及其配套措施对法官的激励作用是否发挥到位,事关本轮司法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我国基层法院法官受到收入、晋升、声誉、考核机制、工作量、福利保障、人身安

全保障、工作环境、公平感、个人成就感等激励因素的影响,激励效果体现在是否愿意终身从事法官工作。
实证研究得出,基层法官目前的年收入没有产生明显的激励效果,而收入的增幅、公平感和绩效奖金能否

反映自身贡献,都有着显著正向激励作用;工作量、加班以及来自错案追究制、审判管理指标、信访等方面

的工作压力有着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也是引发离职倾向的最主要原因;晋升的难度、人身安全保障的不

足有着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荣誉称号对法官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鉴于此,未来的改革应继续完善薪酬

评价体系,扩展晋升渠道,完善考核奖惩机制,提升审判团队效率和职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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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员额制与司法责任制被称为本轮司法改革的两个“牛鼻子”,是改革的重中之重。随着《人民法院

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发布,跟员额制有关的各项配套制度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推进

之中。员额制改革重塑了法官的身份,提升了法官队伍的专业水平。然而,“名归”还要“实至”,当前

的保障措施是否到位? 法官是否受到足够的激励去努力提升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这不仅关乎此次改

革的成败,更影响着法治的未来,是值得始终关注的问题。而我国90%左右的案件都是由基层法院法

官审理的①。因此,研究影响基层法官工作状态的激励因素及其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将基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结合司法规律的特殊性,构建出法官激励的理论框架,并运用计

量分析工具,深入分析现行激励机制的作用效果,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撑。为考察

基层法官激励诸因素及其实际效果,本文采取电子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对S省的基层法官进行了随机

调查。之所以选取S省作为调查对象,一是因为现有的研究鲜有基于S省的调查,本研究可填补此项

空白,以期和现有被研究省份进行对比;二是S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员额制改革的第二批试点省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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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介绍,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32个高级人民法院(含解放军军事法院)、413个中级人民法院(含专

门人民法院)、3129个基层人民法院(含专门人民法院)。参见http://www.court.gov.cn/style/system/files/spc_en_cn.
pdf,访问日期:2020年3月29日。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中期工作报告显示,基层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占89.2%。同

时,随着各省基层法院受理案件标的额的不断提高,基层法院近些年受理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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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相对比较发达,具有一定代表性;三是S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存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

能反映全国的地区差异性。样本的选取虽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是本文仍寄希望于“管中窥豹”“以小

见大”,努力发现法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基层法官激励机制提出建议。

二、基层法官激励因素的分析与理论假设

(一)法官激励的理论内涵

激励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人事管理经济学基于经济学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

方法来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聚焦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借鉴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我们把法院比喻

成一个生产“公正裁判”的组织,法官就是最核心的“人力资源”①。因而,对法官的管理本质上具有人

力资源管理的性质,其核心是激励问题。在我国,审判权具有判断权的特征和中央事权属性,法官代

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法官与法院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人总要追求

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法官作为法院组织的“员工”,有其个体的需求。由于法院和法官之间的利益不总

是一致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来使二者的目标得以兼容,进而在满足

法官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法院的理想管理目标。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法官激励界定为,基于法官个体由内外部环境刺激引发的内心需求,法院

组织通过多种方式激发法官的动机和行为,在实现法官个体需求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法院组织目

标导向下的各项任务和工作要求的过程。法官激励研究的起点是法官的个人需求,核心是激励因素

与效果的分析,目标在于建立实现效率最优的激励机制。
(二)我国基层法官激励因素的构成

法官激励的前提是了解法官的需求。为了更直接地了解基层法官个体的实际需求,本文在调查

问卷当中设计了两个问题,即“哪些因素能够激励您更好地投入当前工作?”(多选题)和“您认为还有

哪些影响法官激励的因素? 对完善法官激励机制您有何建议?”(问答)。在15个选项中,选择人数最

多的是薪酬,占比接近80%;其次是“晋升”“晋级机会”“当事人的信任和尊重”,占比接近70%;“准确

反映个人工作绩效的考核机制”“福利待遇”“安全保障”三个因素的选择人数占50%左右(具体情况参

见表1)。

表1 基层法官激励因素的调查统计

序号 因素 人数 比重

1 合理的薪酬体系,较高的工资水平 282 79.44%

2 公平通畅的晋升、晋级机会 246 69.30%

3 受到当事人的信任和尊重 240 67.61%

4 能准确反映个人工作绩效的考核机制 202 56.90%

5 退休后的福利待遇 191 53.80%

6 人身安全的充分保障 172 48.45%

7 有更多的培训机会 146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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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把法院比喻成生产组织或许令许多人难以接受,但是它确实与企业组织的运行存在一定共性。本文意在寻找法院关于人

员管理问题的一般性理论,并不代表会漠视法院作为审判组织的特殊性。



  续表1

序号 因素 人数 比重

8 假期/个人休息时间增多 128 36.06%

9 专业兴趣 117 32.96%

10 个人的成就感 109 30.70%

11 法院内部良好的人际关系 99 27.89%

12 法院体系内不良的行为得到及时惩处 95 26.76%

13 工作获得表彰奖励 90 25.35%

14 更多的自主权 40 11.27%

15 学术研究成果获得认可 38 10.70%

  数据来源:根据课题组对S省基层法官的调查数据统计得出。

基于已有的文献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从理论上看,我国基层法院法官的激励因素至少应

包括以下10个方面内容:
(1)收入。收入是一个劳动者的基本需求。正如汉密尔顿所言,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

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①。收入是法官的最基础需求,也是核心的激励因素。
(2)晋升。这里的晋升包括行政级别的晋升和法官级别的晋升。虽然我国实行的是法官单独序

列管理,法官按级别晋升,但是法院内部仍然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行政职务。并且晋升不

仅会带来权利或声誉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因此,晋升是法官激励的一个核心要素。
(3)声誉。这里包括了社会的信任和尊重,以及不同群体对法官的评价,体现为法官被大众知晓、

认可并信任的程度②。荣誉称号等精神激励方式是声誉激励的主要表现。
(4)合理的绩效考核。绩效考核既涉及收入,也涉及晋升,同时也反映出法官的工作在本单位被

认可的程度,直接影响工作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
(5)工作量。工作量包括法官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等,是影响法官工作效率的直接

因素。
(6)福利保障。学习培训、休息时间以及医疗健康、退休后的福利待遇等都属于这个方面,它反映

的是法官对于个人成长的需求。
(7)安全保障。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安全需求是第二层次,是较为基本的人类共性需求,也是

法官的基本需求。
(8)良好的工作环境。此因素既包括良好的办公硬件设施,也包括良好的人际交往、团队关系等

软件设施。在当前审判团队运行模式下,良好的团队合作关系是影响法官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
(9)公平感。人们对自己在工作中是否受到了公平对待十分在意,即员工不仅关注自己,同时也

关心别人的付出与所得。在调查中,有被调查者提到“公平竞争”“均衡分案”等问题,这反映出基层法

官对“公平”的诉求。在基层法院,法官对于自身的收入、晋升、工作量等问题,不仅关注自己所得,更
关注法院内部、司法部门之间甚至与公务员等公职人员的比较。

(10)个人成就感。个人成就感是指法官从工作中基于自我认可而引发的激励要素,包括专业兴

趣、工作的领域是否属于自己的喜好和擅长等。比如,有的法官擅长处理家事纠纷,那么家事审判工

作就会激发其工作动力和热情;对法律的信仰以及学术研究的关注,也属于个人成就感的激励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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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学术研究并不是基层法官主要的激励因素。
(三)理论假设

为了测量上述激励因素的作用效果,调查问卷将“是否愿意终身从事此工作”设置为激励效果。
假设法官受到来自工作的激励越大,那么从事该职业的意愿越高,反之,则越低。

法官这一职业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竞争力,属于进入条件比较高的知识集中类行业,这导致法官的

“产出”不同于一般企业员工。而且,法官判决的每个案件都有独特性,不同类型的案件难度也不一

样,法官的“产出”不易且不宜简单量化。基于人事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好的激励机制应能达到两个

目标:一是激励员工付出适当的努力水平;二是吸引合适的员工为单位效力”①。如果说入额的法官

因为经过遴选而获得了适格的工作机会,那么是否愿意终身为司法工作效力就成为评价法官激励效

果的最佳指标。
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1)收入、收入公平感、晋升、声誉、福利、安全保障等核心激励因素与激励效

果是正相关关系,即这五个方面的激励力度越强,法官越愿意从事法官工作;(2)工作量,包括审理案件数

量与工作时间(加班频率)与激励效果是负相关关系,即工作量越大,法官越不愿意从事法官工作。

三、基层法官的激励因素与激励效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到的数据,由笔者2020年2月以网络问卷的方式面向S省的基层法官调查获得,共
得到有效问卷355份(基本信息参见表2)。

表2 调查问卷基本信息

问卷样本 355份

人员分布

调查涉及S省16地市,J市41人、Q市18人、B市12人、DZ市25人、DY市8人、HZ市12人、JN
市14人、LD市25人、LY市39人、RZ市6人、TA市12人、W市9人、WF市35人、YT市62人、
Z市13人、ZB市24人

性别分布 被调查者中,男性216人,占比60.8%;女性139人,占比39.2%

年龄分布
被调查者中,有2人处于25 30岁,127人处于30 40岁,130人处于40 50岁,96人处于50
岁以上

教育背景
被调查者中,本科学历有275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有79人,专科学历有1人;其中有56人获得非法

学学位

职级分布
被调查者中,2人为正处级,11人为副处级,60人为正科级,112人为副科级,170人为科员、科员以

下或无职务等级

  数据来源:根据课题组对S省基层法官的调查数据统计得出。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设定

为了研究假设中的各类激励因素对实际激励效果的影响,本文利用SPSS23对问卷数据进行计量

分析,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i=α0+α1Xi+γZi+ε (1)

Yi 为激励效果。基于前文的分析,法官的激励效果直接体现在法官继续从事本职业的意愿上,按
照法官从事该职业的意愿由低至高赋值15(具体情况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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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灵灵:《爱德华·拉齐尔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9期。



表3 基层法官的激励效果赋值

赋分 5 4 3 2 1

激励效果
非常愿意,为社会的公平

正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愿意,尽自己所

能把工作做好

一般,偶 尔 会

有离开的念头

不愿意,认真考虑过离

开,但还没有付诸实践

很不 愿 意,已 经

在为离职做准备

Xi 为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所提到的收入、晋升、压力、收入公平、荣誉、安全保障等核心解释变

量,均根据问卷结果采取由低至高进行赋值处理,并对个别多变量表示的核心解释变量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处理。

Zi 为控制变量。在考察各激励因素与激励效果关系时,本文控制了法官的性别、年龄、最高学历、
入职年限、行政职务级别、法官级别等法官个体差异。

(三)实证结果的分析

1.收入因素的激励作用。表4中列(1)以法官目前的年收入为核心解释变量,结果表明,法官年

收入对法官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产生了差异。究其原因,收
入与激励效果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呈现倒U型,说明收入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前收入

有着促进作用,在这个临界点之后有着抑制作用。
列(2)的结果表明,入额后的收入增加幅度对法官终身从事本职业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

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适当提高法官的工资,能使得法官更愿意终身从事法官职业。目前基层

法官的收入普遍不高,法官对于收入的增加幅度更为敏感,与检验结果具有一致性。
列(3)与列(4)结果表明,法官对收入的满意程度和绩效奖金对个人努力的反映程度,对激励效果

有着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法官对当前的收入越满意,越愿意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绩效工资越能反映出

法官的努力程度,法官越愿意坚守岗位。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年龄对法官的满意程度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年龄越大,更容易对目前收入

满意。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法官的财富积累增多,养育子女、供给房贷等负担减少,从而对

收入的期望降低所致。

表4 收入的激励作用

解释变量
收入的激励作用

(1) (2) (3) (4)

年收入
0.095
(0.081)

员额制后的收入增幅 0.147*

(0.087)

对目前收入的满意程度 0.342***

(0.057)

绩效奖金对努力的反映程度 0.304***

(0.3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1)***、**、*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2.收入公平的激励作用。为了考察公平性对基层法官的激励作用,问卷分别设置了法官与本院

内部司法辅助及行政人员、本地区司法系统不同单位工作人员,以及本地区政府部门公务员的收入相

比较的满意度,对满意度由低至高赋值15,以检测收入公平对激励效果的作用。
表5的计量结果显示,不论与本院内部司法辅助、行政人员的收入相比较,还是与本地区司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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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不同单位人员以及本地区政府部门公务员的收入相比较,法官的满意度对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

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满意度越高,受到的正向激励越大。这一路径可能是通过法官的心理预期

来实现的。法官对于本院内部同事的收入较为敏感,也更为在意,因为平时在一起共事,对于双方的

工作量有清楚的判断。若他人的收入比自己预期的少,会对自己的收入有着更高的满意度。相反,则
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会下降。与本地区司法系统不同单位工作人员的比较,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我

国目前的法官招录采用公务员考试招录制度,因此,研究法官与本地区政府部门公务员收入相比较的

满意程度,对确定法官的薪酬标准有重要参考价值。

表5 收入公平的激励作用

解释变量
因变量

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 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 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

与本院内部司法辅助、行政人员

的比较收入满意度
0.231***

(0.049)

与本地区司法系统不同单位人员

的比较收入满意度
0.293***

(0.054)

与本地区政府部门公务员的比较

收入满意度
0.319***

(0.0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1)***、**、*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3.晋升的激励作用。表6列(1)列(2)研究的是晋升的激励作用。列(1)选择被调查者的晋升

间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是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在被调查的基层法官中,由前

一级晋升到现在级别的时间间隔越长,法官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就越低。为了使我们的结果

更为可信,我们选取了被调查者对晋升存在主要问题的回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进行进一步分析。
由于问卷中提供的四个问题数目较多,且具有一定的共线性,本文使用SPSS结合主成分分析法选

取两个主成分来进行研究。“主成分一”为晋升职位数量少与晋升周期长的合成成分,我们用“现实

问题”变量代替,该变量数值越大,表明法官在现实情境中遇到的问题越严峻。“主成分二”由晋升

条件合理性和晋升选拔透明性合成,我们用“程序问题”来代替,该数值越大,说明法官对晋升的程

序越不满。
实证结果并没满足显著性要求,但是反映出负向的激励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基层法院存在晋

升天花板,获得高级别等级的基层法官本就不多,低级别法官等级的晋升竞争不激烈,所以晋升问题

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晋升名额少和晋升周期长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随着级别的升

高这两个问题会越发突出。考虑到竞争激烈的晋升之路,不少法官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会有所

降低。晋升程序问题对法官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有着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目前晋升条件的

合理性和选拔的透明性,没有对法官产生太大影响。

4.工作压力的激励作用。表6中列(3)列(4)列(5)研究的是工作压力的激励作用。其中,列(4)
的结果为基层法官办案量的激励作用,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即法官的工作量越大,就越不愿意从事

该行业。除了上述提到的压力来源之外,法官的压力还来自案件本身的审判压力。问卷从非业务时

间占用太多、立案登记制、案多人少、错案追究、审判管理的数字指标、执行压力、绩效考评指标、信访

压力、他人干预办案、新型案件的复杂性等方面来刻画法官的审判压力。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以

上选项合称为三个因素:“案件外压力”“案件压力”“指标压力”。如表6中第(5)列所示,在整体上,审
判压力对法官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有负向影响,这与我们的预期判断一致。而案件外压力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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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审判中,法官的压力不只是来自案件本

身,案件之外的执行、信访以及错案追究制度都给法官带来了很大压力。上文提到的案内外的各种审

判压力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法官的信心,从而降低了法官从事这一职业的意愿。

5.荣誉称号的激励作用。表6中列(6)为荣誉称号因素的激励作用。我们将未获得荣誉的法官

赋值为0,获得荣誉的法官按照荣誉由低到高的级别赋值1 5,被解释变量为获得该荣誉的法官对该

荣誉是否对工作产生影响的判断和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研究发现,荣誉等级对终身从事目前

工作意愿的影响呈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获得的荣誉等级越高,法官越愿意终身从事目前的工

作,但总体上对激励效果的影响不大。

表6 晋升、工作压力、荣誉称号的激励作用

解释变量
晋升的激励作用 工作压力的激励作用 荣誉称号的激励作用

(1) (2) (3) (4) (5) (6)

晋升时间
0.015
(0.012)

现实问题
0.038
(0.051)

程序问题
0.052
(0.050)

加班频率
0.063
(0.049)

办案量
0.035
(0.036)

案件外压力 0.087*

(0.051)

案件压力
0.041
(0.051)

指标压力
0.022
(0.050)

获得荣誉称号等级
0.014
(0.0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1)***、**、*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6.安全保障的激励作用。表7为安全保障的激励作用,我们对问卷中6个选项进行了主成分分

析,把当事人闹访、当事人缠访、受到人身威胁、受到言语攻击合称为“不满情绪威胁”,把本人受到人

身伤害和亲属受到威胁与伤害合称为“人身伤害威胁”。如表7中所示,不满情绪威胁和人身伤害威

胁对法官终身从事目前工作的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法官在工作中遇到的不安全因素,不管

达到何种程度,都严重影响法官从事该工作的积极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法官的职业

特点决定了其始终处于公众关注之下,并且由于他们承担着判定案件胜负的责任,更容易引发当事人

特别是败诉方的不满,从而产生针对法官的报复行为。法官遇到的此类情况越多,对目前的安全保障

工作就越失望。为了保护自身以及家人的生命安全,他们会希望换一个更安全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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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安全保障的激励作用

解释变量 安全保障的激励作用

不满情绪威胁 0.118**

(0.049)

人身伤害威胁 0.120**

(0.050)

控制变量 控制

  注:(1)***、**、*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四、实证分析折射出的问题、原因与对策

(一)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基层法官目前的收入、晋升、工作量、荣誉、安全保障等各激励因素所发挥的

作用,并不尽如人意。基层法官终身从事本职业的意愿调查结果(表8)显示,不到50%的基层法官

愿意继续努力做好目前工作,约15%的基层法官存在离职想法,35%多的法官游移不定。虽然本

次调查的样本数量不多,但是因为是完全随机的调查,所以折现出来的问题仍值得特别注意。

表8 基层法官激励的实际效果

项目 人数 比重

非常愿意,为社会的公平正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42 11.83%

愿意,尽自己所能把工作做好 134 37.75%

一般,偶尔会有离开的念头 125 35.21%

不愿意,认真考虑过离开,但还没有付诸实践 46 12.96%

很不愿意,已经在为离职做准备 8 2.25%

  数据来源:根据课题组对S省基层法官的调查数据统计得出。

1.不满薪酬待遇,收入激励不足。员额制改革后,S省基层法官的收入有所增加,但绝大多数S
省基层法官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各类津贴补贴、绩效考核收入和政策性工资收入,即法官全年的实

际收入低于15万元,同法官的预期有着明显距离,对法官没有产生足够的激励作用①。

究其原因,一是员额制改革后,政策红利没有完全释放,增资承诺没有落实。按照省级统管的政

策设想,入额法官属于省管干部,级别待遇应该不低于公务员的正处级②。员额制改革之后,经费由

之前的地方财政分级负责转变为由省级财政统一管理,部分省份与员额制改革相配套的工资方案尚

未全面施行,使得部分法官的整体收入增长有限,甚至出现下降③。二是考评机制不统一、不合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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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为了解基层法官的收入需求,本调查还设计了一个题目:“您预期理想收入是多少”。总体上看,法官的理想收入大都比现

有收入提高了一个档次(大约5万元),主要集中在16万 20万元和21万 25万元这两个档次。
陈卫东:《当前司法改革的特点和难点》,《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张青:《基层法官薪酬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及其因应》,《思想战线》2019年第9期。



致基层法官对考评公平性产生质疑,从而影响激励作用。调查问卷中,有66%的法官认为绩效考核不

能够反映自身的努力程度。新《法官法》第41条明确规定,对法官的考核内容包括审判工作实绩、职

业道德、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审判作风,重点考核审判工作实绩。但是,对于如何考核审判工作实绩

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各法院具体考核方式差异很大。不同案件、不同部门、不同团队的工作存在异

质性,法院内部相对统一的标准不能完全反映个人的业绩量,甚至出现不同审判团队的司法辅助人员

奖金超过法官的情形,从而极大地挫伤了法官的积极性。另外,考评制度仍然存在“双轨制”问题,即

在同一个法院中,具有行政级别的法官的考核要求不同于普通法官,从而使得考评的激励效果大打

折扣。

此外,虽然入额法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但按照工资套改办法主要依据其行政级别确定法官

等级与工资待遇,审判辅助人员与司法行政人员则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确定工资待遇①,因而其他

类人员在改革前的级别与待遇亦基本得以保留。这导致出现未入额而行政级别高的司法辅助人员工

资高于员额法官工资的现象,从而挫伤员额法官增资所带来的积极性。

2.晋升“天花板”抑制个人发展。现阶段虽然法院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与行政体系相比,

法官会晋升较快,但事实上仍不容易。原因在于,根据《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基层法官的最

高职务等级只能达到四级高级法官。该规定对法官职务等级以及职数比例有着明确的限制,改革前

一般仅院长能晋升至四级高级法官,改革后虽有所放宽,但仍受到严格限制②。对于很多基层法官而

言,终其一生也只能晋升到一级法官,客观上基层法院存在晋升“天花板”的事实。这成为法官晋升的

很大阻力,同时与晋升相挂钩的职级工资也难以提高,因而对法官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产生了负

向激励。

3.工作压力大,责任风险高。目前,基层法院普遍采用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团队运行体系,强化

法官的独立审判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官的权力有所增加,但是也加大了法官的工作压力。一是诉

讼案件持续增长,工作量加大。法院本该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现实中却成为“第一道防

线”,导致基层法官不堪其累。过于频繁的加班占用基层法官的休息时间,增大了法官的压力。此外,

院长、庭长等承担行政职务的法官,行政工作会占用审判工作的精力,从而产生多重压力。二是司法

责任制的推行,特别是错案追究制给法官带来很大的压力。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在确认法官独立审

判权的同时对其进行约束,是非常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错案追究制等具体制度在实施时存在认

定事实表面化、处理程序粗化等弊端,导致基层法官如履薄冰。在有离职想法的法官中,91%的人是

因为“职业风险高、责任大”,这是引发离职的最主要原因。

4.荣誉称号形式宽泛,声誉激励效果不足。根据调查,355个被调查法官中仅有41人没有获得过

任何荣誉称号,将近90%的人获得过各种荣誉。总体来看,荣誉称号对激励效果的影响不大,但是省

部级以上较高级别的荣誉还是会对法官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究其原因,过多的荣誉授予使得这种

精神激励变为一种安慰形式,甚至有些荣誉是论资排辈的结果,含金量随之降低,因而使得激励作用

减弱。另外,在物质需求还没完全满足的前提下,精神激励效果是有上限的,除非极高的荣誉和社会

认可度,否则法官感受不到激励,甚至会产生淡漠情绪。

5.安全保障不到位,职业风险高。通过调查问卷可以看到,在职法官工作期间面临的安全威胁问

题远比预想的严重。法官遇到的安全威胁问题包括威胁程度较低的言语攻击和人身威胁、威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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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基层法官薪酬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及其因应》,《思想战线》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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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人身伤害,甚至人身伤害也波及其亲人。而现有的法官安全保障体系,不论是安保的硬件措

施,还是法律法规等软件措施,皆不完备,不足以威慑一些当事人的过激行为。
(二)提升基层法官激励效果的对策

法官激励效果的提升是一个极为庞杂的问题,需要系统化地改革。囿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针对实

证研究中突显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1.建立公平、动态的法官薪酬体系。根据前文的分析,现在基层法官的收入还普遍较低,远没有

达到员额改革所承诺的标准。落实政策承诺、提升基层法官的收入仍是下一步配套设施完善的重中

之重。实证研究表明,法官的薪酬激励存在非线性关系,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效果,所以并不是越多

越好。各地方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法官的工作量等因素综合确定基层法官的薪酬标准。基层法官

的薪酬及绩效奖励应比较准确地反映法官的努力程度,才能具有良好的激励效果,否则高薪也未必

“养”得住法官。同时,在法院内部要注意人员结构和级别的差异。在法院内部进行工资分配时也要

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对于法官和其他审判团队组成人员,应保持合理的差距。此外,可以参考国外

的一些做法,实行动态薪酬体系,根据当地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确定一定比例,逐年进行动态调

整,减少通货膨胀等因素造成的实际贬值效果。

2.扩大晋升渠道和空间。2019年10月实施的新《法官法》明确规定,法官晋升采用按期晋升和择

优选升的方式。根据有关规定,五级法官至三级法官,每晋升一级期限为三年;三级法官至一级法官,

每晋升一级期限为四年;考核合格,即可晋升。但现实中还存在严重超期的现象。当务之急是应当尽

快落实按时晋升制,同时适当增加基层法院高级法官员额的指标。在分配指标时,应充分考虑地区、

案件数量、法院情况等各方面的差异。同时,要进一步扩大上级法院从基层法院遴选法官的数量,为
基层法官提供更广阔的晋升空间。此外,提高晋升制度的灵活性,建立常态性和机动性相结合的晋升

机制。对法官进行级别晋升时,应明确一定的期限以及考核要求,对于远优于考核标准的法官可以缩

短晋升年限。

3.完善审判团队建设,提升审判效率。针对法官工作量大的问题,除了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改革,把案件数量从外部源头上减少之外,还要从内部提高效率。审判团队建设的关键在于激

发司法辅助人员的积极性,把法官解放出来,专注于审判核心事务。一方面,要明确法官助理的法律

地位,制定清晰的选拔标准,在待遇、晋升、职业保障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把确实具备法官后备力量

条件的优秀人才留下来,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从团队视角完善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的激励

机制,使法官和法官助理各司其职,为团队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4.完善司法责任惩戒机制,减轻法官压力。司法责任制是对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约束机制,但
制度运行的前提是不会对法官激励产生负面影响。现在的司法责任制度更多地强调法官的责任,并
且,以结果为导向的错案追究判断标准也不尽合理。应当赋予法官司法责任豁免权,允许法官在遵循

正当程序和职业操守的情况下,对于自己无法避免和克服的问题,不承担司法责任。司法责任豁免制

度的建立,应在法官获得独立审判权的激励作用与责任约束之间达成平衡。

5.完善职业保障体系,提升法官安全感。第一,加强法官职业培训,增加教育经费,使法官成为

专用型人力资本。同时,对基层法官的退休制度予以完善,逐步实现法官终身制,在节约人力资本

的同时,激励法官为自身的声誉以及未来发展而保持公正司法。第二,加强对法官安全的特别保

障。增加干警数量、完善信访制度,通过合理的渠道及时解决与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切实保障法官

的人身安全。对当事人闹访、不执行判决结果等行为,予以立法限制;对侵害法官人身安全的恶性

人身伤害事件,加重处罚力度。第三,建立基层法官权益保护控诉机制,根据法官的投诉对侵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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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调查,查清事实后依法作出相应处理。第四,建立法官职业风险保险制度,

以减低法官的职业风险。此外,也要注意保障法官的休息权,使得法官能够以充足的体力和精力完

成工作任务。

AnEmpiricalStudyonIncentiveFactorsandEffectsforJudgesfromtheBasicPeoplesCourts
———TakingSomeGrassrootsJudgesofSProvinceasanExample

NingJingbo
(SchoolofEconomics,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P.R.China)

Abstract:Toreformandimprovethesystemsofjudgessalariesandbenefitsaswellastheirsecurity
oftenureisacrucialfactorfortheFifthFive-YearReformPlan.Basedonthebasichypothesisof
rationalchoicetheory,judgesinthebasicpeoplescourtsaremotivatedbyincome,promotion,

reputation,assessment mechanism,workload,welfareguarantee,personalsafety guarantee,

workingenvironment,senseoffairness,andpersonalachievement,etc.Theeffectliesinthe
willingnesstoworkasajudgeforlife.Theempiricalstudyshowsthatthecurrentannualincome
doesnotobviouslyincentivejudges,theincreaseofincome,senseoffairnessand whether

performancebonuscanreflecttheirowncontributionhassignificantlypositiveincentiveeffect.
Workload,workpressure,thedifficultyofpromotionandthelackofpersonalsafetyguaranteehave
asignificantnegativeincentiveeffect.Theincentiveeffectofhonorarytitlesonjudgesisnot
significant.Thereformshouldcontinuetoimprovethesalaryevaluationsystem,expandpromotion
channels,improvethe mechanism ofassessment,rewardandpunishment,andimprovethe
efficiencyofthetrialteamandprofessionalsecurity.
Keywords:Judicialreform;Judicialsystemforspecifiednumberofpersonnel;Judgesfromthebasic

peoplescourts;Incentive

[责任编辑:李春明]

36

基层法院法官激励因素与激励效果的实证研究


